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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职院字〔2019〕75号 

 

各系、部，处、室： 

    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社会服务促进与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见附件）,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附件：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社会服务促进与管理暂行办法 

 

   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2019 年 8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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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充分

利用学校资源，调动教职工开展社会服务的积极性，发挥学校在

服务行业、企业和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，进一步提升学校社会

服务能力，根据国家和安徽省相关政策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服务是指校内机构或个人，在完

成学校日常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任务外，以学校名义或利用学

校资源开展的各类社会服务活动，包括教育培训服务、资源使用

服务、技术应用服务和其他服务等。   

第三条  学校积极鼓励校内机构或个人开展各种类型的社

会服务活动，并从合同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场地、设施设备和人员

等方面积极为社会服务活动开展提供服务和支持。 

第四条  学校开展社会服务应坚持“统一领导、集中核算、

收支平衡、结余留用”原则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第五条  学校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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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开展社会服务，不得影响日常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学校开展社会服务实行合同登记备案制和项目专

户管理。校内机构或个人开展社会服务应签订合同，其中拓展性

社会服务项目（见下文）需向科研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，学校财

务处据以设立项目专户，进行项目收支明细核算。 

第七条  未经学校同意不得以学校名义或利用学校资源私

自开展社会服务活动。对私自开展服务活动的，一经发现，除补

偿学校资源使用费外，没收不当所得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

第二章  收入管理 

 

第八条  学校开展各类社会服务取得的收入应全部纳入预

算。属于非税收入的应按照《安徽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的规定

及时、足额缴入国库；属于应税收入的，学校应代扣代缴相关税

费。 

第九条  学校独立开展社会服务取得的收入由财务处按照

合同或文件规定统一收缴，并开具非税收入票据或税务发票。未

经财务部门授权，学校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向校内外单位或个人

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条  校内机构或个人与校外单位联合开展社会服务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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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或文件规定由我校财务部门统一收缴相关费用并开具非税

收入票据或税务发票的，应按照票据总额确认收入；如为外单位

开具票据的，应按照合同或文件规定的分成金额确认收入。 

第十一条  校内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隐瞒、截留、转移、挪

用、坐支、私分各类社会服务收入，不得私设“小金库”。发现

上述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

责任。 

第三章  支出管理 

 

第十二条  学校开展各类社会服务发生的支出应全部编列

预算。校内机构或个人在签订社会服务合同后应及时根据支出需

要填报预算申请表，财务处根据批复的预算设立项目专户。 

第十三条  各类社会服务项目在编列支出预算时，应根据收

入金额编列管理费，其中 100万元以内部分按 3%编列，100 万元

以上部分按 2%编列；如使用学校场地、耗费学校水电材料等资

源的，应按照收入金额编列资源使用费，其中 100 万元以内部分

按 5%编列，100万元以上部分按 3%编列；如需开具税务发票的，

应按照规定的税费比率编列税费。 

第十四条  社会服务发生的其他各项支出，按项目性质进行

归口分类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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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常规性社会服务项目 

常规性社会服务项目是学校目前已经开展的常规教育培训

服务、资源使用服务活动，包括省培项目，面向本校学生的自考

助学、职业技能鉴定、各种考证辅导培训等项目，承接的各种社

会考试类项目，教室、机房、实验室、体育场馆等国有资产临时

短期对外出租项目等。常规性社会服务项目支出预算由现有归口

部门编制，其开支范围和标准执行学校相关制度规定。 

（二）拓展性社会服务项目 

拓展性社会服务项目是除上述常规教育培训服务、资源使用

服务活动以外的社会服务项目，如各部门、各系部举办的社会培

训辅导班、国培等教育培训服务，校内机构或个人开展的各类技

术应用服务等。拓展性社会服务项目支出预算由承办部门或个人

编制，其开支范围和标准按照合同规定执行；合同未明确规定的，

按学校相关制度规定执行。 

 

第四章  结余管理 

 

第十五条  社会服务项目结余是指项目完成后，收入减去支

出后的余额。校内机构或个人在开展社会服务时，应及时凭合法

有效单证和票据办理财务报销手续；社会服务项目完成后，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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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到财务处办理项目支出结算手续，计算项目结余。 

第十六条  跨年度未完成的社会服务项目只办理年度结算，

不计算项目结余；下年度在项目可使用资金额度内继续安排支出

预算。 

第十七条  常规性社会服务项目的结余，可用于弥补学校的

办学经费不足、教职工超工作量奖励等；拓展性社会服务项目的

结余，可用于弥补主办部门或系部的运行经费不足、教职工超工

作量奖励等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八条  社会服务项目支出中的教职工劳务费、超工作量

奖励暂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。技术应用服务的扶持与奖励办法按

照相关科研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校内其他制度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 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7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           

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8月 1日印发 


